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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20

信息披露

（

１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颁发给汉华易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实缴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根据汉华易美的工商档案查询资料、中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中

鉴验字［

２００５

］第

５００４

号）及资金交付凭证，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汉华易美全体股东实际缴纳的出资为

９８

万元，股

东高玮于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８

日实际完成全部出资。

（

２

）汉华易美设立时，存在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了股东出资的《交存入资资金凭证》而非验资报告的情形，

该等情形符合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并实施的《北京市工商局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若干意见》（已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发布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实施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废止）中第三条“改革内资企业注册资本（金）验证办法”的有关规定。

上述事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法律障碍。

２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汉华易美召开股东会，通过以下决议：（

１

）同意柴继军将其持有的

２３．３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

巫晓燕；（

２

）同意陈智华将其持有的

９．７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陈润才；（

３

）同意李学凌将其持有的

４

万元出资额转让

给李学冰；（

４

）同意百联优力将其持有的

６１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姜海林。 同日，上述股权转让各方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书》。 本次转让均为无偿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后，汉华易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１

姜海林

６１．００ ６１．００

２

高玮

２．００ ２．００

３

巫晓燕

２３．３０ ２３．３０

４

陈润才

９．７０ ９．７０

５

李学冰

４．００ ４．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汉华易美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股东大会，通过以下决议：姜海林、高玮、巫晓燕、陈润才、李学

冰将其各自持有的汉华易美全部出资额转让给优力易美。 同日，上述股权转让各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本次转让均为无偿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后，汉华易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１

优力易美

（

北京

）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股东更名

经汉华易美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汉华易美的股东优力易美（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更名为优力易美

（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１３

年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汉华易美召开董事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５００

万元，其中优力易美增加实缴货币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北京中达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达安永［

２０１３

］验字

００９

号），确认上述出资到位。

６

、

２０１３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汉华易美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同意优力易美将其所持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廖道训

等

１７

名自然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述股权转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方

转让出资额

（

万元

）

转让前的持股比

例

受让方

受让出资额

（

万元

）

受让完成后的持股

比例

１

优力易美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廖道训

９４．６０３５ １８．９２０７％

２

吴玉瑞

９４．６０３５ １８．９２０７％

３

吴春红

１０３．８８９ ２０．７７７８％

４

柴继军

５２．７９９５ １０．５５９９％

５

姜海林

３２．４７８５ ６．４９５７％

６

陈智华

１５．７３６０ ３．１４７２％

７

袁闯

７．３８１５ １．４７６３％

８

李学凌

６．４８９０ １．２９７８％

９

高玮

３．２４４５ ０．６４８９％

１０

梁世平

０．５ ０．１０００％

１１

黄厄文

６３．８１４５ １２．７６２９％

１２

谢志辉

７．８９ １．５７８０％

１３

秦弦

６．９２７５ １．３８５５％

１４

王广平

２．９８０５ ０．５９６１％

１５

张向宁

２．９８０５ ０．５９６１％

１６

马文佳

２．９８０５ ０．５９６１％

１７

喻建军

０．７０１５ ０．１４０３％

合计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证照

汉华易美持有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颁发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编

号：京

ＩＣＰ

证

０９０２７７

号），业务种类：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服务项目：

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网站名称：汉华易美图片网；

网址：

ｃｈｉｎａｆｏｔｏ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

汉华易美持有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颁发的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

号：［京］字第

０２４４２

号），经营方式：制作、发行；经营范围：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

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汉华易美持有北京市文化局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京网文［

２０１３

］

０４６１－０９４

号），经营范围：利用信息网络经营艺术品、动漫产品；网站域名：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ｆｏｔｏ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汉华易美持有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１２１１０００８９３

），有效期三年。

（三）子公司基本情况

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及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标的公司及优力易美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在天津设立多个子公司。 截

止本报告书出具日，汉华易美子公司情况如下：

１

、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继军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

１８

号

５２０－７８

（集中办公区）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图像处理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摄影服务，计算机图文设计，展览展示服务，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计算机软件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的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证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

（

２

）历史沿革

①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设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优力易美（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立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天津市正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津正泰验字（

２０１２

）

Ａ

第

０１２２０

号），

确认上述出资已到位。

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１

优力易美

（

北京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货币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②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优力易美（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汉华易美。 同日，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１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货币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证照

汉华易美天津持有天津市通信管理局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颁发的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编

号：津

Ｂ２－２０１３００１２

），业务种类：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覆盖范

围（服务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电

子公告内容；网站域名：

ｆｏｔｏｍｏｒｅ．ｃｎ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

汉华易美天津持有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颁发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许可证

编号：［津］字第

２００

号），经营方式：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经营范围：电视剧、专题、综艺、动画等节目制作、发

行；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２

、东星（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星（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继军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

１８

号

５２０－７９

（集中办公区）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视频制作、电子传输技术开发、咨询，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企业形象策划。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行业许可的凭证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２

）历史沿革

①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公司设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北京东星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东星（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天津市正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津正泰验字（

２０１２

）

Ａ

第

０１２５８

号），确认上

述出资已到位。

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１

北京东星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②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东星（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北京东星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优力易美（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东星（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１

优力易美

（

北京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货币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③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东星（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增加至

３００

万元，

增加部分由股东优力易美以货币方式认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天津市正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津正泰验字（

２０１３

）

Ａ

第

００１５６

号），确认上述增资到位。

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星（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１

优力易美

（

北京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货币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④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东星（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优力易美（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其持

有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汉华易美。 同日，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东星（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１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货币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证照

东星天津持有天津市通信管理局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颁发的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编号：津

Ｂ２－２０１３００１３

），业务种类：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覆盖范围（服

务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电子公

告内容；网站域名：

ｔｕｎｇｓｔａｒｖ．ｃｎ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

东星天津持有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颁发的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

号：［津］字第

１９９

号），经营方式：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经营范围：电视剧、专题、综艺、动画等节目制作、发行；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四、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一）华夏视觉主要财务数据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２

，

６５０．６４ １１

，

１７１．１５ ８

，

３４６．９９ ８

，

９６３．３１

总负债

４

，

９１９．８９ ４

，

９３０．５１ ３

，

５３４．９３ ４

，

１５３．５２

所有者权益

７

，

７３０．７６ ６

，

２４０．６４ ４

，

８１２．０７ ４

，

８０９．７９

资产负债率

３８．８９％ ４４．１４％ ４２．３５％ ４６．３４％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６

，

５１４．８７ １１

，

４２６．９７ １０

，

４２４．３９ ９

，

７６６．４２

营业成本

２

，

８３４．４０ ５

，

５３４．８２ ４

，

３３２．０８ ３

，

６５１．８９

利润总额

２

，

２１７．３５ ２

，

２７３．６７ １

，

９３３．９２ ２

，

０００．２８

净利润

１

，

７９０．１２ １

，

８９３．５８ １

，

４０９．４９ １４４４．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

１

，

７３２．７８ １

，

８２９．３２ １

，

４４７．４３ １

，

３９５．６２

（二）汉华易美主要财务数据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６

，

８７６．４２ ７

，

４７３．０８ ５

，

５４０．４６ ３

，

５１９．８８

总负债

９

，

７０６．２１ ５

，

１９２．７９ ５

，

４６７．０３ ４

，

１２２．８３

所有者权益

７

，

１７０．２１ ２

，

２８０．２９ ７３．４３ －６０２．９６

资产负债率

５７．５１％ ６９．４９％ ９８．６７％ １１７．１３％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４

，

６６０．４１ ７

，

８３９．７３ ５

，

３５３．７３ ４

，

３６２．９６

营业成本

１

，

７６４．８６ ３

，

４４２．１２ ２

，

６２０．５１ ２

，

３５９．５０

利润总额

１

，

６５８．９２ ２

，

２５９．１５ ８１８．１３ ２１０．０４

净利润

１

，

２８９．９２ １

，

９０６．８５ ５８３．６１ １４６．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

１

，

２８９．９２ １

，

９０７．０６ ６７６．１３ １４８．８８

（三）标的公司模拟合并数据

本次重组交易标的为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两项资产， 为便于投资者全面了解本次交

易标的的整体情况，本节编制了标的资产的模拟合并报表。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３

，

５１８．２８ １６

，

９８６．１４ １２

，

８１１．７６ １１

，

６１２．９４

总负债

８

，

６１５．１５ ８

，

４６３．９１ ７

，

９２５．４３ ７

，

４０５．５２

所有者权益

１４

，

９０３．１３ ８

，

５２２．２４ ４

，

８８６．３３ ４

，

２０７．４３

资产负债率

３６．６３％ ４９．８３％ ６１．８６％ ６３．７７％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１

，

０１７．６５ １８

，

８４２．０４ １５

，

５８４．９４ １４

，

０４２．２５

营业成本

４

，

４４１．６３ ８

，

５５２．２８ ６

，

７５９．４１ ５

，

９２４．２７

利润总额

３

，

８７７．１３ ４

，

５３３．３０ ２

，

７５２．２９ ２

，

２１０．９１

净利润

３

，

０８０．９０ ３

，

８００．９２ １

，

９９３．３５ １

，

５９０．９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

３

，

０２３．５６ ３

，

７３６．８７ ２

，

１２３．８２ １

，

５４５．０９

五、标的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

（一）实际控制人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华夏视觉

８２．３４５０％

股权和汉华易美

８２．３４５０％

股权，为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标的公司控制结构示意图

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前，标的公司控制结构示意图：

以下分别阐述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标的公司华夏视觉及汉华易美的实际控制情况。

（三）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今，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华夏视觉的控制情况说明

１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于华夏视觉的股权控制关系

（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华夏视觉设立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前，华夏视觉的股权控制

图如下：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境外上市、 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前，

ＶＣＧ

一直持有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

ＵＩＧ

通过控股

ＶＣＧ

成为华夏视觉的间接控股股东，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通过实际拥有

ＵＩＧ１００％

的权益，一直为

华夏视觉的实际控制人。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华夏视觉的股权控制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后至今，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直接持

有华夏视觉

８２．３４５０％

股权，继续为华夏视觉的实际控制人。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前，华夏视觉各层级控制关系说明

（

１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

ＵＩＧ１００％

权益的说明

ＵＩＧ

的历史股权结构变化示意图：

①ＵＩＧ

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

ＵＩＧ

成立时向廖杰发行了

１

股普通股， 廖杰持有

ＵＩＧ１００％

的股权。

②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廖杰将其所持

１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姜海林；同日，

ＵＩＧ

发行新股，向姜海林发行

３４

，

９９９

股普通股，向柴继军发行

８

，

９６２

股普通股，向陈智华发行

３

，

７３１

股普通股，向李学凌发行

１

，

５３８

股普通股，向高玮

发行

７６９

股普通股。 新股发行完成后，姜海林、柴继军、陈智华、李学凌、高玮合计持有

ＵＩＧ１００％

股权。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签署的《代持协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期间，姜海林所持

ＵＩＧ７０％

股权，系姜海林代百联优力的实际出资人，即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

海林、袁闯

６

人所持有。

上述《代持协议》所体现的代持关系体现在

ＶＣＧ

与

ＴＤＦ

签署的投资协议上。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ＶＣＧ

在引入海

外知名投资者

ＴＤＦ

时，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均参与了相关决策，并作为创始股东签署相关协议。 在

ＶＣＧ

与

ＴＤＦ

签署的投资协议上，明确了

ＵＩＧ

层面姜海林和百联优力六名实际出资人的代持关系。

③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姜海林、柴继军、陈智华、李学凌、高玮办理完成境外返程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④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廖道训等

６

人签署了《解除代持确认书》，姜海林代实际出资人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

世平、袁闯持有

ＵＩＧ

股权的关系解除。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ＵＩＧ

股东发生股权转让，

ＵＩＧ

的股权还原至真实股权结构：

姜海林将其所持

５

，

４５０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梁世平，将其所持

５

，

４５０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吴春红，将其所持

１

，

７５０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袁闯，将其所持

５

，

９００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吴玉瑞，将其所持

８

，

７５０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廖道

训。 转让完成后，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

ＵＩＧ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办理

了返程投资外汇登记及变更手续。

综合上述

①②③④

，

ＵＩＧ

的历史股权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序号

２００６．５．２４～２００６．７．１３ ２００６．７．１３～２０１３．３．１１ ２０１３．３．１１

至今

股东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名义股东 实际出资人

股东 持股数 比例

股东 持股数 比例 股东 持股数 比例

１

廖杰

１ １００％

姜海林

３５，０００ ７０％

廖道训

８，７５０ １７．５０％

廖道训

８，７５０ １７．５０％

２

吴玉瑞

５，９００ １１．８０％

吴玉瑞

５，９００ １１．８０％

３

吴春红

５，４５０ １０．９０％

吴春红

５，４５０ １０．９０％

４

袁闯

１，７５０ ３．５０％

袁闯

１，７５０ ３．５０％

５

梁世平

５，４５０ １０．９０％

梁世平

５，４５０ １０．９０％

６

姜海林

７，７００ １５．４０％

姜海林

７，７００ １５．４０％

７

柴继军

８，９６２ １７．９２％

柴继军

８，９６２ １７．９２％

柴继军

８，９６２ １７．９２％

８

陈智华

３，７３１ ７．４６％

陈智华

３，７３１ ７．４６％

陈智华

３，７３１ ７．４６％

９

李学凌

１，５３８ ３．０８％

李学凌

１，５３８ ３．０８％

李学凌

１，５３８ ３．０８％

１０

高玮

７６９ １．５４％

高玮

７６９ １．５４％

高玮

７６９ １．５４％

合计

－ １ １００％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综上，根据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签署的《代持协议》与《解除代持协议确认书》，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以来，姜海林所持

ＵＩＧ７０％

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

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等

６

名实际出资人分别出具《确认函》并已由武汉市黄鹤公证

处公证，确认《代持协议》、《解除代持确认书》符合真实情况，均由本人签署，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

海林、袁闯等

６

名实际出资人（包括姜海林本人）承诺就上述

ＵＩＧ

、优力易美股权代持事项及解除代持不会提出

任何异议、索赔或权利主张。

ＵＩＧ

其他

４

位股东（同时是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柴继军、陈智华、李学凌、高玮自

２００６

年就知悉姜海林与廖道训

等

６

名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

４

位股东也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出具《确认函》，并已由武汉市黄鹤公证处

公证，确认本人知晓并认可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等

６

名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姜海林

之间的股份代持及解除情况。

因此，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以来，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

ＵＩＧ１００％

权益。

（

２

）

ＵＩＧ

控制

ＶＣＧ

的说明

ＶＣＧ

的历史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①ＶＣＧ

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０

日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

ＶＣＧ

设立时向

Ｎ．Ｄ．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ｔｄ．

发行了

１

股普通股。

②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Ｎ．Ｄ．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ｔｄ．

将其持有的

１

股

ＶＣＧ

普通股转让给

ＵＩＧ

；同日，

ＶＣＧ

新发股份

１７

，

１１１

，

１１０

股普通股，全部由

ＵＩＧ

认购。

ＵＩＧ

持有

ＶＣＧ１００％

股权。

③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ＵＩＧ

、

ＶＣＧ

、百联优力、柴继军、陈智华、李学凌、魏林、姜海林、高玮、廖杰、袁闯、梁军、廖

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优力易美文化传播与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Ｉ

，

ＬＰ

、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ＬＰ

签署

了《股权认购协议》，

ＵＩＧ

将其所持

１

，

０６７

，

３３３

股

ＶＣＧ

普通股转让给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Ｉ

，

ＬＰ

，将其所持

４３

，

７７８

股

ＶＣＧ

普通股转让给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ＬＰ

。 同日，

ＶＣＧ

向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Ｉ

，

ＬＰ

发行

２

，

８８１

，

８００

股优先

股，向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ＬＰ

发行

１１８

，

２００

股优先股。

上述新股发行及股权转让完成后，

ＵＩＧ

持有

ＶＣＧ７９．５６％

股权。

ＶＣＧ

的股权结构如下：

④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Ｉ

，

ＬＰ

、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ＬＰ

与

ＵＩＧ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①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Ｉ

，

ＬＰ

将其所持

１

，

０６７

，

３３３

股

ＶＣＧ

普通股、

２

，

８８１

，

８００

股优先股转让给

ＵＩＧ

， 转让完成后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Ｉ

，

ＬＰ

不再持有

ＶＣＧ

股权；

②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ＬＰ

将其所持

４３

，

７７８

股

ＶＣＧ

普通股、

１１８

，

２００

股优先股转让给

ＵＩＧ

，转让完成后

ＴＤ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ＬＰ

不再持有

ＶＣＧ

股权。 上述转让

ＴＤＦ

共计向

ＵＩＧ

转

让

４

，

１１１

，

１１１

股

ＶＣＧ

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ＵＩＧ

与

Ｔｏｐ Ｍｅｄｉａ

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ＵＩＧ

将其所持

４

，

１１１

，

１１１

股

ＶＣＧ

普通股转给

Ｔｏｐ

Ｍｅｄｉａ

。 转让完成后，

ＵＩＧ

持有

ＶＣＧ７９．５６％

股权。

⑤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ＶＣＧ

与

Ｇｅｔｔｙ

签署 《股权认购协议》， 约定

ＶＣＧ

向

Ｇｅｔｔｙ

发行新股， 发行完成后

Ｇｅｔｔｙ

持有

ＶＣＧ２０％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上述股票发行完毕，

Ｇｅｔｔｙ

认购

ＶＣＧ

新发

５

，

０２７

，

７７８

股新股， 持有

ＶＣＧ２０％

股权，

ＵＩＧ

持有

ＶＣＧ６３．６５％

股权。

⑥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Ｌｅｔｚ Ｃａｐｉｔａｌ

向

ＶＣＧ

下发行权通知书，根据

Ｌｅｔｚ Ｃａｐｉｔａｌ

与

ＶＣＧ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签署的《认

股权协议》及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签署的《补充协议》，

Ｌｅｔｚ Ｃａｐｉｔａｌ

认购

ＶＣＧ

新发普通股

４４５

，

８７１

股。 行权完成后，

ＵＩＧ

持有

ＶＣＧ６２．５４％

股权。

⑦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ＵＩＧ

股东发生股权转让，

ＵＩＧ

的股权还原至真实股权结构： 姜海林将其所持

５

，

４５０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梁世平，将其所持

５

，

４５０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吴春红，将其所持

１

，

７５０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袁闯，将

其所持

５

，

９００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吴玉瑞，将其所持

８

，

７５０

股

ＵＩＧ

普通股转让给廖道训。 转让完成后，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

ＵＩＧ１００％

股权。

如上所述，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华夏视觉设立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前，

ＶＣＧ

的控股股东一直

为

ＵＩＧ

，

ＵＩＧ

持有

ＶＣＧ

的股权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期间

２００６． ７－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６． ８－２０１１．４． ２０１１．４－２０１１． ７ ２０１１． ７－２０１１． ８ ２０１１． ８－２０１２．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３． ５

持股比例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５６％ ６３．６５％ ６２．５４％

（

３

）

ＶＣＧ

持有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的说明

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华夏视觉设立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前，华夏视觉的唯一股东为

ＶＣＧ

。 因

此，

ＶＣＧ

持有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

３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于华夏视觉控制的具体方式

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以来，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一直实际控制

ＵＩＧ

及其主要下属公司

ＶＣＧ

和华夏视觉的经营

决策权，主要控制情况如下：

（

１

）股东层面的控制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前，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通过

ＵＩＧ

、

ＵＩＧ

控股子公司

ＶＣＧ

，间接持有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为华夏视觉的实际控制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境外上市、返程

投资架构解除后至今，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华夏视觉

８２．３４５０％

股权，继续为华夏视觉的实际控制

人。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标的公司的返程投资架构搭建及引入境外投资方

ＴＤＦ

后，为确保十位创始股东对标的公

司拥有稳固和持续的控制力，及提高管理决策效率，百联优力及其六名自然人股东（即梁世平、吴春红、吴玉

瑞、姜海林、廖道训和袁闯）与柴继军、陈智华、李学凌、高玮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２００６

年），约定各一致行动

人在行使其作为优力易美图像技术（后更名为：华夏视觉）股东的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时，采取一致行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后，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同

时，为了确保本次重组后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稳定且有效存在，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

行动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２０１３

年），确认：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已经对

ＵＩＧ

、

ＶＣＧ

、华夏视觉、优力易美和

汉华易美的日常经营管理及决策保持了共同的控制力，一致行动提高了对标的公司的管理决策效率，稳定并

实际巩固了汉华易美和华夏视觉的控制权结构，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约定在与远东实业完成重大资产重

组后各方继续保持一致行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分别出具《确认函》，确认上述协议符合真实情况，均由本人签

署，均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符合中国法律规定。该《确认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由武汉市黄鹤公证处进行了

公证。

（

２

）董事会层面绝对控制

ＵＩＧ

及其所控制公司

ＶＣＧ

及华夏视觉历届董事会中占绝对多数的成员均是由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中

的数人或其直系亲属或指定代表担任。

ＵＩＧ

历届董事会构成情况如下：

时间

２００６．０５－２０１３．０４ ２０１３．０４

至

２０１３．５

董事名单

Ｌｉａｏ Ｊｉｅ

（

廖杰

）

Ｌｉａｎｇ Ａｍｙ Ｊｕｎ

（

梁军

）

说明 廖杰为廖道训与吴玉瑞之子

梁军为吴春红和梁世平之直系亲属

（

吴春红之女

、

梁世平之妹

）

ＶＣＧ

历届董事会构成情况如下：

时间

２００６．０７－２００６．０９ ２００６．０９－２０１１．０５ ２０１１．０５－２０１１．０９ ２０１１．０９

至

２０１３．５

董事名单

Ｌｉａｏ Ｊｉｅ（

廖杰

）

Ｌｉａｏ Ｊｉｅ（

廖杰

）Ｌｉａｎｇ Ａｍｙ

Ｊｕｎ（

梁军

）

柴继军

魏林

钟晓林

Ｌｉａｏ Ｊｉｅ（

廖杰

）Ｌｉａｎｇ Ａｍｙ

Ｊｕｎ（

梁军

）

柴继军

魏林

Ｌｉａｎｇ Ａｍｙ Ｊｕｎ（

梁军

）

柴继军

梁铭枢

朱亚当

Ｎｉｅｌ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ｏｋｓｖｉｇ

说明

Ｌｉａｏ Ｊｉｅ（

廖杰

）

为廖道训

与吴玉瑞之子

５

名董事中

，４

名董事

（

廖

杰

、

梁军

、

柴继军

、

魏林

）

均由一致行动人中的数

人或其直系亲属担任

４

名董事均为一致行动人

中的数人或其直系亲属

担任

５

名董事中

，４

名董事

（

梁军

、

柴继军

、

梁铭

枢

、

朱亚当

）

均由一致行动人中的数人或

其直系亲属或指定代表担任

注：魏林为高玮之配偶，朱亚当、梁铭枢为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指定代表。

华夏视觉历届董事会构成情况如下：

时间

２００６．０８－２０１１．１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１３．０５ ２０１３．０５

至今

董事名单

Ｌｉａｏ Ｊｉｅ

（

廖杰

，

董事长

）

Ｌｉａｎｇ Ａｍｙ Ｊｕｎ

（

梁军

）

柴继军

陈智华

钟晓林

柴继军

（

董事长

）

Ｌｉａｎｇ Ａｍｙ Ｊｕｎ

（

梁军

）

陈智华

柴继军

（

董事长

）

Ｌｉａｎｇ Ａｍｙ Ｊｕｎ

（

梁军

）

梁铭枢

说明

５

名董事中

，

４

名董事

（

廖杰

、

梁军

、

柴继军

、

陈智华

）

均由一致行动人中的数人或其直

系亲属担任

３

名董事均为一致行动人中

的数人或其直系亲属担任

３

名董事均由一致行动人中的数

人或其直系亲属或指定代表担任

（

３

）生产经营层面担任高管

自设立以来，华夏视觉高管担任情况如下：

时间 自设立至今

高管名单

Ｌｉａｎｇ Ａｍｙ Ｊｕｎ

（

梁军

，

首席执行官

）

柴继军

（

总编

）

Ｚｅｎｇ Ｊｏｈｎ Ｌｉａｎ

、

陈智华

（

技术总监

）

王刚

（

销售副总裁

）

魏林

（

首席行政官

）

孙晓蔷

（

副总裁

）

说明

高管均由一致行动人中的数人或其直系亲属或指定代表担任

，

其中梁军

、

Ｚｅｎｇ Ｊｏｈｎ Ｌｉａｎ

为一致行动人中吴

春红

、

梁世平的直系亲属

，

魏林为一致行动人中高玮之配偶

，

柴继军

、

陈智华为一致行动人之一

，

王刚

、

孙晓

蔷为一致行动人指定代表

。

注：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起，陈智华不再担任华夏视觉的技术总监。 自

２０１３

年起，孙晓蔷担任华夏视觉副总裁。

（四）自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汉华易美的控制情况说明

１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于汉华易美的控制关系

（

１

）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前，汉华易美的股权控制图如下：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前，优力易美一直持有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为汉华易美的控股股东，通过实际持股的方式控制优力易美及其全资子公司汉华易美。 在此期间，除持股控制

外，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通过华夏视觉协议控制优力易美，为汉华易美的实际控制人。 股东持股控制和协

议控制并存的状态，是标的公司搭建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所形成的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优力易美

进行控制的两种方式。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后，汉华易美的股权控制图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标的公司境外上市、 返程投资架构解除后，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汉华易美

８２．３４５０％

股权，继续为汉华易美的实际控制人。

２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通过持股控制汉华易美的各层级控制关系说明

（

１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一直实际持有优力易美

１００％

权益

优力易美的历史股权结构变化示意图：

①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百联优力、柴继军、陈智华、李学凌、高玮设立优力易美，其中百联优力持有其

７０％

股权，柴

继军、陈智华、李学凌、高玮合计持有其

３０％

股权。 百联优力是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全

资控股的境内投资平台。 优力易美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②

为了引入境外投资者

ＴＤＦ

拟搭建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廖道训等

６

名自然人基于多年的合作，出于相

互信任，一致决定将其合计所持

７０％

优力易美股权交由姜海林一人代为持有。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优力易美发生股权转

让，百联优力将其所持优力易美

７０％

股权无偿转让给姜海林。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姜海林与廖道训等

５

名自然人就上

述代持签署《代持协议》。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优力易美股权结构如下：

③

鉴于搭建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之要求，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华夏视觉（原名优力易美图像技术）、优力易

美（原名优力易美文化传播）及股东各方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贷款协议》、《独家购买权协议》、《授权委托

书》、《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议》等一系列控制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１０

年。 优力易美全体股东授权华夏视觉行

使其作为优力易美股东的权力。 至此，华夏视觉对优力易美及其全资子公司汉华易实现了持续和有效的控制。

④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姜海林将其所代持的优力易美

７０％

股权无偿转给百联优力，优力易美股权结构还原至真实

比例。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优力易美股权结构还原如下：

⑤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为开展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业务并申请非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牌照，百联优力原六位

股东同意引进新股东并增资至

１

亿元。 增资完成后，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等

６

名自然人

合计持有百联优力

２０％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百联优力增资时，新增股东唐小虹、北京创新乐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维拉特（北京）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张倩、覃进与原股东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达成了一致意向，新增股东不享

有增资前百联优力的对外投资权益及债务。（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２０１０

］第

２

号）第十七条，“支付机构应当按照《支付业务许可证》核准的业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核准范围之外

的业务，不得将业务外包”）。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百联优力的股东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唐小

虹、北京创新乐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维拉特（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张倩、覃进出具了《百联优力新增

股东放弃原股东投资权益和债务之确认函》（该确认函由武汉黄鹤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百联优力增资完成后，优力易美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百联优力增资前后，百联优力、优力易美及汉华易美的董事会未发生任何变化；同时，在百联优力增资前

后，华夏视觉一直协议控制优力易美。 因此，百联优力的增资事宜并未实际影响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于

优力易美的实际控制力。

⑥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优力易美发生股权转让，百联优力将其持有的优力易美

７０％

股权转让给实际出资人廖道训、

吴玉瑞、吴春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等

６

名自然人，转让完成后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优力易美

１００％

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优力易美股权结构如下：

⑦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解除，优力易美将其持有的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转让至廖

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以及其他

７

名股东改为在境内直接持有汉华易美股权。

（

２

）优力易美持有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标的公司返程投资、境外上市架构解除前，汉华易美的唯一股东为优力易美。因此，

优力易美持有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３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通过华夏视觉协议控制优力易美（及其全资子公司汉华易美）的情况说明

（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优力易美图像技术与优力易美文化传播签署协议控制协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优力易美图像技术（后更名为：华夏视觉）、优力易美文化传播（后更名为：优力易美）及相

关各方签署了《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议》、《独家购买权协议》、《贷款协议》、《股权质押协议》、《授权委托书》等

一系列控制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由于优力易美更名及增资，故签署了《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一）》、《股权质押

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协议名称 签署方 协议主要内容

《

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议

》

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后更名为

：

华

夏视觉

）、

优力易美文化传播

（

后更

名为

：

优力易美

）

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后更名为

：

华夏视觉

）

向优力易美文化

传播

（

后更名为

：

优力易美

）

独家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提

供

；

并每季度收取一定比例的技术咨询和服务费

。

《

独家购买权协议

》

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后更名为

：

华

夏视觉

）、

优力易美文化传播

（

后更

名为

：

优力易美

）、

百联优力

、

柴继

军

、

陈智华

、

李学凌

、

高玮

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后更名为

：

华夏视觉

）

可随时从五位股

东购买或指定一人或多人购买五位股东所持的优力易美

文化传播

（

后更名为

：

优力易美

）

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

《

贷款协议

》、《

贷款协议之补

充协议

（

一

）》

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后更名为

：

华

夏视觉

）、

百联优力

、

柴继军

、

陈智

华

、

李学凌

、

高玮

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后更名为

：

华夏视觉

）

向五位股东合计

提供总额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长期贷款

，

贷款仅能用于优

力易美文化传播

（

后更名为

：

优力易美

）

的正常运营

。

《

股权质押协议

》、《

股权质押

协议之补充协议

（

一

）》

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后更名为

：

华

夏视觉

）、

百联优力

、

柴继军

、

陈智

华

、

李学凌

、

高玮

为保证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后更名为

：

华夏视觉

）

正常收取

相关服务及许可费用

，

以及

《

独家购买权协议

》、《

贷款协

议

》

的履行

，

百联优力

、

柴继军

、

陈智华

、

李学凌

、

高玮将其

所持优力易美文化传播

（

后更名为

：

优力易美

）

合计

１００％

股

权质押给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

授权委托书

》

百联优力

、

柴继军

、

陈智华

、

李学

凌

、

高玮

百联优力

、

柴继军

、

陈智华

、

李学凌

、

高玮

（

以下简称

“

授权

人

”）

不可撤销地授权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后更名为

：

华夏

视觉

）

行使授权人作为优力易美文化传播

（

后更名为

：

优力

易美

）

股东的权力

上述协议中，《股权质押协议》（协议中提及了《贷款协议》、《独家购买权协议》和《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

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备案。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优力易美股东发生变更，各方签署新的控制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华夏视觉、优力易美及相关各方签署了《转让协议》，约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百联优力在协

议控制下的全部权力和义务转让至梁世平、吴春红、姜海林、吴玉瑞、廖道训、袁闯，自转让之日起，百联优力不

再享有和承担原协议项下的权力和义务。 各方重新签署了 《独家购买权协议》《贷款协议》《股权质押协议》《授

权委托书》，各协议内容与上述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签署的控制协议的内容基本一致。

（

３

）上述控制协议的法律关系

根据上述控制协议，华夏视觉协议控制优力易美及全资子公司汉华易美。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作为

华夏视觉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华夏视觉协议控制优力易美及其子公司汉华易美。

４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于优力易美及汉华易美的持续控制的主要依据

（

１

）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通过股东持股控制和通过华夏视觉协议控

制的方式控制优力易美和汉华易美

根据优力易美的历史沿革，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一直实际持有优

力易美

１００％

权益，通过实际持股的方式控制优力易美及其全资子公司汉华易美。

在此期间，除持股控制外，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还通过华夏视觉协议控制优力易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华夏视觉、优力易美及优力易美全体股东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贷款协议》、《独家购买权协议》、《授权委托

书》、《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议》等有效期为

１０

年的一系列控制协议（以下简称“

２００６

年控制协议”）。 优力易美

全体股东授权华夏视觉代为行使作为优力易美股东的权力。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由于优力易美更名及增资，故签

署了《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一）》、《股权质押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上述协议中，《股权质押协议》在工商主管部门进行了备案，并提交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 该《股

权质押协议》中提及了《贷款协议》、《独家购买权协议》和《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颁发了（京朝）股质登记设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０２４６６

号至第

００００２４７０

号等五份《股权出质

设立登记通知书》。

综上，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通过实际持股的方式控制优力易美及其全资子公司汉华易美。 在此期间，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还通过华夏视觉对优力易美及其全资子公司汉华易美实现持续和有效的协议控制。

股东持股控制和协议控制并存。

（

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百联优力因增资引进新股东，但这并未实际影响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

致行动人对于优力易美及其全资子公司汉华易美的控制力。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因开展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业务并申请非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牌照，百联优力引进

新股东并增资至

１

亿元，增资后廖道训等原

６

名股东在百联优力的持股比例为

２０％

，但这并未实际影响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对于优力易美及其全资子公司汉华易美的控制力，主要理由和证据如下：

①

华夏视觉、优力易美等各方签署的

２００６

年控制协议仍在有效期间，华夏视觉一直对优力易美拥有持续

和有效的协议控制。 考虑到增资导致百联优力的股东发生变化，为避免影响

２００６

年控制协议的效力和执行力，

并且为进一步加强和保障控制协议对外公示效力。 在百联优力增资前，优力易美就已启动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通过了工商局网上预审，并向工商局现场提交并备案了《股权质押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颁发了（京朝）股质登记设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０２４６６

号至第

００００２４７０

号等五份《股权

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②

百联优力增资前后，百联优力的董事、监事及高管未发生任何变化，仍由原股东廖道训、吴玉瑞、吴春

红、梁世平、姜海林、袁闯等

６

名自然人数人或其直系亲属担任。 百联优力的董监高任职情况，具体见下表：

（上接A19版）

（下转A21版）


